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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文件 
 

黄院学资〔2018〕1 号 

 
 

 

关于 2017 年度资助工作考核的通知 

 

全校各院（系）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我校资助工作持续、健康发展，依据《河南省

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考核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校资助工作实际，现对 2017 年度资助工作进行考核，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时间 

2017 年 1月-12月的资助工作开展情况，其中贷款相关数据

计算时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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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核原则 

采取量化考核办法，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、注重实绩、定性

与定量相结合，有利于促进全校资助工作开展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考核指标分宣传教育、困难生认定、奖助学金管理、助学贷

款管理、工作绩效和附加评价六部分。 

1.宣传教育包括：资助政策宣传及诚信励志感恩教育活动、

诚信校园行系列活动、资助工作宣传报道、诚信自强典型事迹宣

传、小红帽志愿服务活动五个方面； 

2.困难生认定包括：困难生认定程序规范、认定结果精准和

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三个方面； 

3.奖助学金管理包括：奖助学金评定程序规范、奖助学金评

定力度精准、奖助学金电子数据报送情况、奖助学金纸质材料报

送情况、奖助学金资金发放五个方面； 

4.助学贷款管理包括：贷款需求额度与实际发放、申请贷款

数据、助学贷款合同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实践活动、违约贷款电

子催收记录、贷款毕业生确认和逾期月报等七个方面； 

5.工作绩效包括贷款覆盖率、到期贷款按期还款率、利息违

约、2017届毕业生提前还款率、相关材料领取及报送、资助工

作会议到会情况、考核材料报送及学生满意度及工作效能等八个

方面； 

6.附加评价部分包括：承担资助工作相关课题研究，发表国

家助学贷款、学生资助、诚信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或著作，承办学

校有关资助工作活动，2018年到期贷款提前还款情况等加分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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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（详见附件）。 

四、考核的组织形式 

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各院（系）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小组相

关人员组成考核组，采取查阅资料、测算数据、考查工作绩效和

综合评议等方式进行考核（需各院系提供的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，

于 2018年 1 月 16 日前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JX5112）。 

五、考核等级 

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五个等级。

总分在 90（含）分以上的为优秀，80（含）—90分为良好，70

（含）—80分中等，70（含）—60 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

格。 

六、考核结果的运用 

对考核优秀的院（系）予以表彰，考核良好以上的院（系）

可推荐 1 名资助工作人员参加全校资助工作先进个人评选。 

2017年到期贷款违约率在 7%（含）—14%之间的院（系），

取消评选资助工作先进集体资格。违约率在 14%及以上的院（系），

取消院（系）评选学生工作先进集体资格，按违约率核减下一年

度奖助学金比例，并在全校通报批评。 

 

附件：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资助工作量化考核指标 

 

             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        

2018 年 1月 10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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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资助工作量化考核指标 

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1.宣传教育 20    

1.1 
开展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及诚信、励

志、感恩教育活动情况 
4 

每开展 1次（含两节课活动不含诚信校园行活动）得 1分；未对

贷款学生进行还款业务培训的扣 1分（提供材料和相关图片，图

片需有活动主题背景字样）。 

A  

1.2 参加“诚信校园行”系列活动 3 
获校一等奖得 3分，二等奖 2分，三等奖 1分。若有多项奖取最

高奖。 
B  

1.3 资助工作宣传报道 4 

省级媒体报道 1次得 4分,市级媒体报道 1次得 3分，校级媒体报

道 1次得 2分，院（系）级媒体报道 1 次得 1分，同次活动报道

不重复加分，且以报道级别最高的计分（提供材料和相关的图片）。 

A  

1.4 诚信自强典型事迹宣传 4 

树立受资助学生自立自强、诚实守信的典型事迹次数。省级媒体

报道 1次得 4分,市级媒体报道 1次得 3 分，校级媒体报道 1次得

2分，院（系）级媒体报道 1次得 1分，同件事迹报道不重复加

分，且以报道级别最高的计分（提供材料和相关的图片）。 

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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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1.5 小红帽志愿服务活动 5 
受资助学生参加小红帽志愿服务活动情况。缺少一次扣 1分，扣

完为止。卫生得差一次扣 0.5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2.困难生认定 12    

2.1 认定程序规范 4 

困难生认定是否规范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班级评议小组中普通

学生成员人数原则上不少于总人数的 30%，班级评议汇总表签名

完整，资助系统数据完整，结果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A  

2.2 认定结果精准 4 
受资助学生与困难生认定的吻合度。每有一个不符合扣 1分，最

低得 0分。 
B  

2.3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4 
落实资助政策。发放明白卡、告知书、家长一封信。每有一个宣

传不到扣 0.5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3.奖助学金管理 20     

3.1 奖助学金评定程序规范 4 
个人百分制成绩是否正确、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未按照百分制排

名的扣 3分，不公示扣 3分，公示时间不足 5天的扣 1分。 
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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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3.2 奖助学金评定力度精度 4 
资助等级按照个人百分制或困难生认定顺序。每有一个不符合扣

0.5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3.3 奖助学金电子数据报送情况 4 
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电子数据填报工作 0 分，数据（姓名、院系、

班级、学号、家庭地址等）出错按比例扣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3.4 奖助学金纸质材料报送情况 4 
报送不及时扣 2分，信息（签字、盖章、辅导员或院系推荐意见

等信息）出错按比例扣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3.5 奖助学金资金发放 4 

是否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发放奖助学金：奖助学金足额发放到学生

本人手中，不存在截留、均分、收回、扣减等情况（以调查抽查

结果为准），发现一起违规扣 2分，最低 0分。 

B  

4.助学贷款管理 18    

4.1 
贷款需求额度按时上报以及与实

际发放数的误差情况 
3 

不按时扣 3分；正负误差在 10%以上的扣 6分，5%(不含)—10%的

扣 3分，3%(不含)—5%的扣 2分,误差 3%以内不扣分。（此项计

算将酌情考虑生源地贷款情况） 

B  

4.2 
申请贷款数据按时上报以及出错

情况 
2 

不及时 0分。数据（姓名、院系、班级、学号、家庭地址等）出

错按比例扣分，最低得 0分。 
B  

4.3 
贷款合同报送按时上报以及出错

情况 
3 不及时 0分，签名、手印、日期等出错按比例扣分。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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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4.4 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实践活动 4 每开展一次 1分。需提供相关材料。 A  

4.5 违约贷款电子催收记录填写情况 2 

催收记录覆盖率（=填写贷款违约学生催收记录人数/贷款违约学

生总人数*100%）在 80%以下不得分，80%（含）-100%（不含）得

1分，100%得 2分。 

B  

4.6 贷款毕业生确认 2 系统提交是否及时，出错 1处扣 0.5分。 B  

4.7 逾期月报 2 系统内维护不及时 1 次扣 1分，出错一次扣 0.5分。 B  

5.工作绩效 30      

5.1 贷款覆盖率 3 

根据学校贷款覆盖率平均值，各院（系）贷款覆盖率大于等于平

均值的为 3分，低于平均值 2个百分点减 1分，满分得 3分，最

低得 0分（按照贷款比例四舍五入到个位给分，下同）。 B  

贷款覆盖率 U（%）=贷款人数/在校生人数 ×100% 

5.2 到期贷款按期还款率 6 

本年度到期贷款按期还款率等于全校平均水平得 4 分，每高 1 个

百分点加 1分，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，最低得 0分。 B  

按期还款率 Q（%）=按期还款金额/本年度到期贷款总金额 ×100% 

5.3 贷款违约 6 
违约率为 0%得满分 6 分，违约率每高出 1个百分点扣 1分，最低

得 0分。 
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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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利息违约比例 V（%）= 利息违约合同数/毕业借款学生合同数（按

贴息截止日）×100% 

5.4 2017届毕业生提前还款率 6 

提前还款率等于平均还款率得4分,每高于全校平均还款率1个百

分点再加 1分，每低于平均还款率 1个百分点再扣 1 分，满分 6

分，最低得 0分。 B  

提前还款率 H（%）= 应届毕业生还款金额/应届毕业生贷款总金

额×100% 

5.5 其它材料领取及报送情况 2 不及时一次扣 1分，出错一次扣 1分。 B  

5.6 资助工作会议人员到会情况 2 
资助工作会议包括学校及资助管理中心召开的培训会议等，缺席

一次扣 1分，迟到一次扣 0.5分。 
B  

5.7 本次考核材料报送情况 2 整理规范不规范扣 1 分，不及时扣 1分。 B  

5.8 学生满意度及工作效能 3 

每有一项校级以上投诉扣 3分，每有 1 项校内投诉扣 1分，每有

一次上访（属院系责任的），及时处理的扣 0.5分，没有及时处

理的扣 1分；每有 1 项咨询（属院系内能解决的）扣 0.5分，每

有 1次学生资助事项通知不到位的扣 0.5 分。 

B  

6.附加评价部分 15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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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评点  

指

标

分

值 

100 

考核标准  
材料 

种类 
分值 

6.1 承担资助工作相关课题研究 4 
省级课题立项得 3分，结项得 4分，厅级课题立项得 2分，结项

得 3分，校级课题立项得 1分，结项得 2分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。 
A  

6.2 
发表国家助学贷款、学生资助、诚

信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或著作 
4 

资助工作人员在 CN级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篇得 3分、公开发行著作

一部得 4分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，最高得 4分。 
A  

6.3 承办学校有关资助工作活动 3 承办学校有关资助工作活动一次加 3分 (提供相关证明材料) 。 B  

6.4 2018年到期贷款催收情况 4 

提前还款率等于全校平均水平得 3分，每高出 2个百分点加 1分，

每低 2个百分点扣 1 分，零还款每 5笔扣 1分，最低 0分。 
B  

提前还款率 I（%）=2018年到期已还款金额/2018年到期贷款总

金额×100% 

 

注：1.A类材料应由各院（系）提供，B类材料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供; 

      2.考核时间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； 

      3.以上材料提供电子稿材料即可，按评测点归类整理。 


